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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和信息报送管理

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为落实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私

募条例》）有关规定，规范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和信息报

送活动，保护投资者以及相关当事人合法权益，中国证监会

起草了《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和信息报送管理规定（征求

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信披规定》）。现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2023年 9月实施的《私募条例》，对私募投资基金信息

披露和信息报送提出了明确要求和处理处罚规定。私募投资

基金信息披露和信息报送是掌握行业运行情况、保护投资者

合法权益的重要基础性工作。为落实《私募条例》要求，中

国证监会总结了信息披露和信息报送实践经验，起草形成

《信披规定》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信披规定》共八章四十三条。主要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总则。明确私募基金管理人、私募基金托管人、

私募基金服务机构应当按照法律、行政法规、中国证监会规

定向私募基金投资者披露信息，向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

构、基金业协会报送信息。明确向投资者披露的信息应当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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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备份平台进行备份。

（二）信息披露一般规定。明确信息披露对象、披露内

容、披露方式。明确私募基金托管人、私募基金服务机构在

发现重大风险等情形时，向投资者披露信息和向基金业协

会、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。鼓励私募基金管理人自主增

加信息披露内容，提升信息披露质量，为投资者决策提供有

用信息。

（三）差异化信息披露。明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、私募

股权投资基金差异化的定期报告、临时报告要求和底层资产

披露的特定安排。明确涉及未托管等情形的私募证券投资基

金的审计要求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全面审计要求。明确私

募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人对基金净值等复核审查，以及发现特

定风险情形下的投资者提示和报告要求。

（四）信息报送。明确私募基金管理人定期、临时和专

项报送要求。明确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报送年度经营情况和

经审计年度财务报告。

（五）信息披露的事务管理。明确建立信息披露和信息

报送管理制度、加强未公开基金信息的管控、妥善保存有关

文件资料等要求。明确私募基金管理人的股东、合伙人和实

际控制人配合履行信息披露和信息报送义务。

（六）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。明确对违反信息披露和信

息报送规定的处理处罚。


